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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水田乡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禁止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工作的方案

为有效发现、制止和强制拆除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建筑，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推进全乡禁止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工作，强化管控力度，特成立水田乡禁止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禁止乱占耕地建房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

成立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巡查队4个，各联系村班子成员任队长；带领驻村干部和村支两委人员分组分区域定人员网格化负责辖区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巡查工作、违法建设行为的劝导和制止，并将巡查管控情况及时报告办公室汇报统计。

二、管控目标

按照“清理过去，管住当前、着眼未来”的工作原则，通过禁止乱占耕地建房管控工作，促进依法、合理、节约、集约用地的目标，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无反弹、不回潮，杜绝新的违法用地行为发生，为我乡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用地环境。
三、管控重点

全乡重点及实事项目用地范围内及周边的禁止乱占耕地建房。

四、工作措施

（一）强化宣传

采取悬挂横幅、发公开信、橱窗专栏等形式，宣传违法用地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及开展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依法用地的观念，引导群众支持禁止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工作，形成良好的整治氛围。

（二）强化源头防控

通过“多规合一”，做好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各专项规划衔接，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保障居民建房用地指标。规范个人自建房管理，疏导群众建房刚性需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禁止乱占耕地建房。

（三）做到“四必拆”

坚持做到“四必拆”：占用基本农田的必须拆除（包括已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群众信访反映强烈的必须拆除；严重影响村乡规划的必须拆除；严重影响道路等重点工程建设的必须拆除。

（四）建立信息报告机制

全乡范围内建立禁止乱占耕地建房信息报告制度，畅通信息渠道。一是完善乡、村、组管控网络，乡禁止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对全乡范围内的禁止乱占耕地建房防治和管理工作进行组织、领导、协调、督查和信息登记汇总；二是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巡查网格人员负责每日巡查职责区域，发现禁止乱占耕地建房现象要立即制止，并及时向乡禁止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报告。三是设立举报电话，鼓励群众举报。对群众举报有报必查、署名必复，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并做好登记，作出相应处理。举报电话为：(023)79572128。

（四）多方联动

按照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建立联动机制，村（居）委、金溪国土所、派出所、司法所等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强化查处违法用地行为力度，严格执法，坚决打击阻挠土地行政执法和暴力抗法人员，坚决处理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同时要在整治中讲究方法分类处理，循序渐进，正确处理严格执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预防上访、集访事件发生，把推进整治和维护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五）依法整治拆违
根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农业服务中心、平安办、应急办、派出所、司法所、金溪国土所、驻村干部和各村（居），依法拆除违法违规建筑。现场拆违前，拟定行动方案，预防突发事件发生；拆违进行中，做好影像记录备查；拆违后，一案一档，规范完善档案资料。

（六）强化激励问责

完善考评机制和激励措施，运用效能监督、绩效管理、部门评价、公众评议等多种形式，对禁止乱占耕地建房整治情况进行综合评价，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对治违工作予以资金、政策支持。把治违工作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考察评价、单位个人评先评优的内容，对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多发频发或者治违不力的，实施倒查问责，对领导干部暗中参与、纵容、支持禁止乱占耕地建房的，依法从严追究相关责任。 

本方案在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期间有效，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自动撤销。

附件：1.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工作日常巡查管控制度；
      2.水田乡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巡查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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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水田乡人民政府

禁止乱占耕地建房作日常巡查管控制度

　　一、强化组织领导

　　进一步落实党政同管同责，我乡根据人员变动及时对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充实，强化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同时，将领导机构延伸到村,明确各村是违法建设综合治理的直接责任单位，落实违法建设村管理职责,对目标责任落实情况实施考核奖惩，确保违法建设管控工作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落实到位。

　　二、加强日常巡查

　各村加大禁止乱占耕地建房巡查力度，配专人负责违建巡查，每日全方位开展巡查，发现乱占耕地建房要立即上报乡政府（电话：79572128），由乡分管领导立即派国土所、乡工作人员前往现场，确认后，及时组织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查处。

　　三、加大打击力度

　　乡负责协调国土等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持高压态势，今后新发现一处，要立即查处一处，坚持“零容忍”、“零增长”。对拒不拆除或逾期不拆除的违建当事人，采取停止供水、供电服务等措施。各村要落实属地责任，积极配合乡有关部门加大对禁止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的处置整改力度，敢于碰硬。

　　四、加强问责

所在村被发现瞒报、未及时发现、上报1宗的，对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通报批评并整改；后续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造成违法抢建事实1宗的，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组织整改的，给予村年终考核扣2分，并扣除相应的年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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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田乡耕地保护巡查网格

	乡
	村
	组

	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
	村级网
	组数
	人员

	
	
	
	
	

	徐  刚
	刘绍银、张江
	王孝红
	一
	王  尧

	
	
	
	二
	彭艳芳

	
	
	
	三
	周  容

	
	
	
	四
	白远红

	
	
	
	五
	冉继承

	
	
	
	六
	冉继承

	
	
	
	七
	周  容

	
	
	
	八
	白远红

	
	石柳波、陈许坤
	张保全
	一
	王小珊

	
	
	
	二
	郑  斌

	
	
	
	三
	王洪梅

	
	
	
	四
	郑仁鹏

	
	
	
	五
	严云燕

	
	
	
	六
	张保全

	
	姚妮娜、陈骏
	张贵泽
	一
	张洪峰

	
	
	
	二
	马  念

	
	
	
	三
	李良琴

	
	
	
	四
	郑华英

	
	
	
	五
	李良琴

	
	
	
	六
	马  良

	
	
	
	七
	张贵泽

	
	庞春齐、郑  和
	刘鹏程
	一
	刘鹏程

	
	
	
	二
	王  碧

	
	
	
	三
	高虎平

	
	
	
	四
	刘鹏程

	
	
	
	五
	吴  霞

	
	
	
	六
	马世海

	
	
	
	七
	王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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